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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解決方案申請須知線上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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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7月5日(一)下午2時

時間 分鐘 議程 主講人

13:30-14:00 30 開放與會者進入視訊會議室

14:00-14:20 20
建構零售暨服務業數據共享

創新服務計畫說明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14:20-14:50 30 雲端解決方案申請須知說明

14:50-15:10 20 提案過程解析及注意事項

15:10-15:30 20 交流互動 (Q&A) 線上與會者交流互動

15:30 - 說明會結束



【宣導】非洲豬瘟 你我一起防堵

3資料來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108年1月9日）。非洲豬瘟由你我一同防堵宣導海報https://www.baphiq.gov.tw/ws.php?id=1810



【宣導】萊豬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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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萊克多巴胺豬肉已經從元旦起開放進口，為了讓消費者在選購肉品時，能夠清楚地識
別，政府要求業者必須標示產地：
⚫衛福部推出「本店使用台灣豬」貼紙，店家可自行下載使用。
⚫農委會的「台灣豬證明標章」須申請，認證合格後才能張貼。

店家雖能自由選擇下載政府提供的台灣豬貼紙，但衛福
部會事後查核，若內容誇大或不實，將依食安法懲處。

【農委會「台灣豬標章」】

【衛福部「台灣豬貼紙」】 衛福部「進口豬貼紙」
店家可自行下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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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零售暨服務業數據共享創新服務計畫



數位轉型趨勢:數據驅動,雲端服務,平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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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肯錫研究13個
國家調查報告

WEF 2019年《數
位共享的未來- 當
責的數位轉型》

報告指出，台灣在
亞太地區14個國家
中，位居第7名，而
在技術投資方面，
除了升級硬體外，
企業重視投資雲端
技術，其次為資安
防護。

Cisco 2020年《亞
太地區中小企業數
位化成熟度研究》

2019年度中小企業
白皮書

調查顯示，零售業
者商業模式之趨勢，
為打造並利用雲端
服務APP提升顧客
忠誠度、縮短APP
滲透率落差，抓住
消費者痛點成關鍵。

MIC《2020實體零
售消費者調查》

⚫ 近年來雲端科技為數位轉型的關鍵策略。

⚫ 建立臺灣數位轉型典範個案，形塑企業楷模，提升並強化企業參與數位轉型信心。

⚫ 透過雲端平台及數據驅動，協助中小型商業服務業數位轉型及商業模式創新，則為

本計畫重要目標。

調查橫跨英、美、
中國及德國等13個
國家的研究發現，
65%以上的消費者
表示，在疫情過後
將繼續使用電商平
台之生鮮食品與雜
貨的外送服務，顯
見平台經濟崛起。

報告指出，產業應
加速數位轉型的腳
步，進而提升產業
國際競爭力，預計
到2022年全球60
％的GDP 將來自
於數位轉型的成果。

企業轉型關鍵，是
掌握數據趨勢、盤
點企業內部資料基
礎建設之缺口，進
行資料收集與整合，
再導入數位科技發
揮數據的價值，創
造新商業模式。

轉型
關鍵



商業服務業者 面臨數位轉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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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聯
區域成員

善用
平台工具

導入
雲端服務

驅動
數據資料+ + +

企業內部營運問題 外部環境面臨問題

內
外
挑
戰

產
業

困
境

四
大

趨
勢

因
應
策
略

新客群 新裝置 新媒體 新通路

無法整合資訊、
快速反映市場

缺乏數位轉型
相關技術及人才

消費者需求及市場轉變快速，因
數位落差，而失去潛在商機

24小時全年無
休的運作需求

流通率高且
極易缺工

世界經濟
動能不足

消費趨勢
掌握度不足

COVID-19
影響下，業
者必須永續
經營與建造
具韌性的供
應鏈模式

整體產業數位化程度不一，
科技能量難以一蹴即成

資源單薄
缺行銷

缺乏
數據應用概念

實體零售受到
電子商務衝擊

對科技應用
不熟悉

未能掌握市場
商情變化

消費行為
轉為需求消費



政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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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施政理念

政院重大方案

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
（DIGI+）

雲世代產業數位轉型
(前瞻基礎建設軟性數位建設)

經濟部推動計畫

中小企業處
引領中小微型企業數位轉型戰略攻頂
計畫、雲世代小微企業數位轉型創新
服務計畫、雲世代商圈數位轉型及永
續發展計畫、推動企業數位共好計畫

商業司

建構零售暨服務業數據共享
創新服務計畫

工業局
中小製造業接班傳承數位轉型主題
式研發計畫、消費數據驅動精準研
發製造(C2M)補助主題式研發計畫、
數位雲服務主題式研發補助計畫

5+2產業創新
智慧機械、亞洲‧矽谷、綠能科技、生醫產業、

國防產業、新農業、循環經濟

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資訊及數位、資安卓越、精準健康、國防及戰略、

綠電及再生能源、民生及戰備



推動雲世代產業數位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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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所屬機關區隔分工

開拓新商模、創造新價值、再創新榮景
願

景

目

標 員工薪資調升、海外市場突破

策
略

中小企業上雲

聚焦
(挑選先行業別及族群)

(二代/青年)

創新
(創新價值或商模)

分級
(依規模給不同解方)

(中小/小微)

優先聚焦推動： 製造 零售暨服務 農漁產銷 小微型企業

連鎖加盟 通路／量販

輔導零售及服務業，以客製化及
平台化帶動的方式推動業者數位轉型

輔導商圈及9人以下小微企業，提
升數位化能力

永康商圈 苗栗南庄

針對製造業客製化建置產業雲，
並協助資服業者發展服務平台

食品製造 紡織業 金屬製品

商業司 中小企業處 工業局

資料來源：整理至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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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解決方案申請須知說明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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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為執行「建構零售暨服務業數據共享創新服務計

畫」，依「經濟部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獎勵及輔導辦

法」及「經濟部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管

考作業注意事項」訂定雲端解決方案申請須知。



申請須知用詞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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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解決方案 服務提供者 店家

 客戶關係管理(CRM) 
 雲端進銷存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HR)  
 雲端收銀(POS)  
 數位行銷工具
 會員集點服務
 開店平台工具
 客戶訂位/預約服務
 其他

指提供雲端解決方
案之資訊服務業者，
且符合申請須知資
格條件，並經經濟
部公告之。

為導入1項以上雲端
解決方案(不含續購)，
並符合下列資格條件
之零售、餐飲、休憩
服務及生活服務業之
業者。



補助中小企業上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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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店家需求導向切入

◆由服務提供者提供雲端SaaS服務

◆採用補助機制鼓勵中小企業上雲

經申請符合資格之店家，可至本計畫管理系統查詢並選
用相關雲端解決方案，由服務提供者代為申請補助。

經申請評選通過之服務提供者，可將雲端解決方案上架
至本計畫管理系統，提供店家選用並依規代店家申請補
助款項。

讓業者降低改變所面對的「成本風險」，踏出第一步，
加速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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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家補助機制及流程說明

店家
符合
申請
資格

至少選用1項以上
雲端解決方案

契約
期程
結束

完成簽約、安裝
與教育訓練..等

服務提供者代
店家申請補助款

⚫店家與服務提供者簽訂1年期契約、至少選用1項以上雲端解決方案。

⚫補助金額不得超過所選用雲端解決方案之契約總額，契約總額超過新臺幣3萬元者，補助
金額以新臺幣3萬元為上限。

⚫由服務提供者與店家完成雲端解決方案之簽約、安裝與教育訓練等作業，並先對店家折抵
相當補助金額後，再由服務提供者代店家向執行單位申請該補助金額。

⚫補助經費用罄或有其他政策變更之情事時，執行單位得停止補助金額之申請並公告之。



店家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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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導入1項以上雲端解決方案(不含續購)

產 業

零售業 餐飲業

休憩服務業 生活服務業

 補助對象為與服務提供者簽訂1年期契約、
至少選用1項以上雲端解決方案之店家。

 由服務提供者代店家申請補助。

資 格

符合中小企業
定義之企業

以實體經營，
且非停業中

未曾使用經濟部「中
小型店家數位轉型補
助方案」之企業

未獲得相關部會之雲
世代產業數位轉型計
畫資源者

• 依公司法、有限合夥法或商業登記法
設立之公司、有限合夥或商業

• 依法辦理稅籍登記，且經主管稽徵機
關核定之小規模營利事業



服務提供者申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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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收資本額

100萬
以上

具有雲端

解決方案

銷售實績

國內依公司
法登記成立
之公司及

非陸資企業

最近5年內未
曾有執行政府
科技計畫之重
大違約紀錄

未有因執行政
府科技計畫受
停權處分而其
期間尚未屆滿

情事

雲端解決方
案未依其他
法令享有租
稅優惠、獎
勵或補助

於3年內無欠
繳應納稅捐

情事

近3年內無違
反環勞安衛等
各事業主管機
關認定情節重
大之情事

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且登記之營業項目包含
「I301010資訊軟體服務業」、「I301020資料處理服務業」
或「I301030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雲端解決方案申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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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數位行銷工具

會員集點

POS

客戶訂位/預約開店平台工具

雲端進銷存 HRCRM

本批次遴選的雲端解決方案類別如下，提供之內容必須包括:
應用軟體服務(SaaS)簽訂1年期契約及相關教育訓練、技術諮詢或客戶服務等



簽約與方案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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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解決方案費用由服務提供者自訂，惟不得高於市場售價
雲端解決方案使用期限至少1年期
為鼓勵店家採購，希望提供優惠續約方案。
店家選用雲端解決方案，須於契約期程結束後，由服務提供者代為請領政府補助款



方案申請方式與應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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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方式

應備
文件

雲端解決方案申請書

申請
資料

於受理時間內於本計畫管理系統上傳申請 (https://www.smebiz.org.tw/apply_cloud)
上傳時間依前述網站後台時間認定，逾時不予受理。

分批申請(本次為第1批；第2批：預計110年9月中旬；第3批：預計110年11月中旬)

1.最近1年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未滿1年之新創公司可以最近一期
「營業稅申報書」替代）。

2.最近一期營業稅繳納證明文件。

3.所申請之雲端解決方案實績至少1份，例如付費有效客戶之契約或銷售發票影本電子檔。

4.其他證明文件：例如獲獎紀錄、專業認證、經濟部工業局技術服務機構能量登錄通過證書等。

如已通過「引領中小微型企業數位轉型戰略攻頂計畫」(簡稱攻頂計畫)審核通過之合格服務提
供者，申請本計畫則可免附相關資格文件。

雲端解決方案技術特性說明書

雲端解決方案推廣計畫書

•服務提供者須訂定行銷推廣計畫，說明如何導入到店家之
作法，帶動模式為何。

•服務提供者須提供店家資料自主權(資料可攜或下載)。
•服務提供者須訂定技術服務水準(SLA)與能量說明。

https://www.smebiz.org.tw/apply_cloud


雲端解決方案審查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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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格
審
查

會
議
審
查

執行單位就欲申請成為服務提
供者之資格文件進行審查，提
案受理時間截止後，資格文件
及方案申請資料若有缺漏或錯
誤時，服務提供者應於接獲通
知後3個工作天內完成補正，
逾期未補正者則不予受理。

辦理實體或線上審查會議，
欲申請成為服務提供者須於
執行單位通知審查會議時間
前 ， 預 先 繳 交 提 案 簡 報
PowerPoint及PDF電子檔各
1份。如未預先繳交，經通知
補正仍未繳交者，執行單位
將取消服務提供者參加審查
會議資格。



審查委員會審查重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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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術審查：雲端解決方案技術特性說明書及相關佐證文件。

審查重點 評估方式說明

1. 大量連線 雲端架構及系統效能規劃，產品遇大量連線之承載量服務水準

2. 大量計算 雲端架構及系統效能規劃，系統能承受多少用戶同時連線運算或處理

3. 資源彈性調度 雲端架構是否具有彈性資源調度功能，當量大時是否增長資源

4. 服務不中斷 雲端架構是否具有服務不中斷功能之偵測、系統故障仍能持續服務之穩定性

5. 雲端負載機制
系統於真實雲端架構環境下整體效能表現，並確保負載平衡機制可正常運行並使使用
者感受達到服務等級協議(SLA，service-level agreement)水準

6. 資安風險
下列項目是否無中高度以上資安風險：程式碼檢測、網站弱點掃描、主機弱點掃描、
APP資安檢測、滲透測試、第三方開源元件安全及授權

7. 資料自主權
店家使用雲端解決方案可獨立運作經營，且其營運資料（如:訂單、會員及商品資料等）
可攜或下載以自行運用。

8. 流量驗證與數據提供的
合理性

•須對所提供之方案提出流量驗證數值之建議，並以方案過往或市面上相關方案之流量
進行佐證。

•未來流量檢驗時可提出之檢驗資料（如system log、Data）。

•可提供作為加值分析之數據項目。

9. 教育訓練
•技術服務水準(SLA)與能量說明。

•提供店家教育訓練、諮詢客服等服務之方式。



審查委員會審查重點(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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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重點 評估方式說明

1. 雲端解決方案對店
家的適用性

• 申請內容與操作說明影片能針對解決方案的雲端架構、規格、性能、穩定性、
易用性等有清楚說明。

• 能提供店家合適價格或特定優惠措施，例如可提供續約優惠來鼓勵企業養成使
用習慣。

2. 雲端解決方案行銷
推廣能量

• 具市場實績：付費有效(尚在履約期限)之客戶契約或銷售發票影本等證明文件。
• 具有實體行銷網絡，或推廣行銷計畫內容說明完整、有具體可行性。

3. 營運穩健
• 財稅相關文件可證明財務穩健。
• 營運、技術能力或方案品質相關證明文件，例如獲獎紀錄、專業認證、工業局
技術服務機構能量登錄等。

4. 服務能量
• 具備導入雲端解決方案的服務能量，例如提供技術服務諮詢及教育訓練。
• 代理經銷者可提供原廠授權等證明其具備技術服務能量。

(二)計畫審查：雲端解決方案推廣計畫書、雲端解決方案之服務功能說明書及相關佐證文件。

(三)核定公告：遴選結果經主辦單位核定，將公告於「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並由執行單位函知服務提供者。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index.jsp


經費核撥與查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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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服務提供者須使用執行單位提供之 雲端解決方案使用定型化契約 與店家簽訂契約，並於

契約執行期程結束後30個日曆天內且不晚於公告申請期限，代店家提出補助金額之申請，

以函文方式檢附下列資料：

雲端解決方案使用定型化契約

核
撥
應
備
文
件

1.店家請款申請及聲明書。

2.請款領據及申請補助總表。

3.店家與服務提供者雙方簽名或蓋章之契約。

4.服務提供者開立給店家之發票影本(同契約總額)。

5.提供店家使用雲端方案並持續使用之證明(例如後台使用流量紀錄system log)及
其他績效相關資料(例如客戶成長率)等上傳於計畫管理系統。

二. 經費查核：服務提供者須依 服務提供者契約 第五條規定辦理。雲端解決方案契約書

開發票給方案導入店家代店家申請補助，開領據請款開領據請款

撥款 開扣憑撥款、開扣憑



計畫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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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申請流程係由服務提供者與店家完成雲端解決方案之簽約、安裝與教育訓練等作業，
並先對店家折抵相當補助金額後，再由服務提供者向執行單位申請該補助金額。

方
案
申
請
送
件

方
案
審
查
作
業

核
定
公
告
與
簽
約

入
選
方
案
上
架

店
家
洽
詢
方
案

與
店
家
簽
約

方
案
導
入
店
家

代
店
家
申
請
補
助

核
撥
審
查
作
業

通
過
後
撥
款

雲端解決方案契約書 雲端解決方案使用定型化契約



服務提供者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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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已上架本計畫管理系統之雲端解決方案，
若有內容調整、版本更新、價格變更等所有
調整需求，須經由執行單位審核同意。

與店家簽訂之契約，應使用執行單位提供之
定型化契約為主約，可針對雲端解決方案內
容提供相關補充條款做為附約，附約不得違
反主約規範原則與精神，並須事先提送執行
單位審核通過。

服務提供者既有客戶續購採用雲端解決方案，
不得申請補助，如有此情形並完成撥款者，
執行單位得追回已撥付之款項。

服務提供者代店家申請補助金額後，須開立
與補助金額同等金額之扣繳憑單予店家。

配合本部或執行單位實地抽查後台使用流量紀
錄(system log)或其他查核方式。

配合經濟部或執行單位相關績效追蹤及調查研究。
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要求限期改善、追回已
撥付之款項、將雲端解決方案下架，或將其自公
告名單中移除：
(一)未配合執行單位之查核或績效追蹤。
(二)執行情形與申請文件或本須知之規定不符。
(三)違反申請資格或其他相關法令之情事。

服務提供者停業、歇業或因其他理由停止提供
雲端解決方案，或店家停業、歇業或因其他理
由停止使用雲端解決方案，致契約無法完成，
服務提供者僅可就已履約部分依規定辦理核銷。

執行單位得視實際推動情形或政策需要，調整
申請須知公告內容。



雲端解決方案申請須知FAQ(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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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資
格

一、若不是原廠，是經銷代理，是否可
以申請？

二、若營業項目沒有申請「資訊軟體服
務業」、「資料處理服務業」或「電子
資訊供應服務業」三項之一，但有銷售
SaaS實績，是否可以申請？

三、雲端解決方案內容是否可以包括硬
體？

四、一定要有方案操作演示說明影片嗎？
可否用圖片或PDF？

五、市場實績證明資料有哪些？

六、技術審查和計畫審查的形式是什麼？
需要簡報嗎？

應
備
資
料

審
查
流
程

符合服務提供者定義（營業項目包含「資訊軟體服務業」、
「資料處理服務業」或「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之公司）及
相關資格，原廠、經銷代理皆可申請。

必須有此三項之一的公司或商業登記才能申請。

不可包括硬體，雲端解決方案內容必須包括軟體使用以及相
關教育訓練、技術諮詢或客戶服務等。

請提供操作說明影片2~5分鐘，並且需要填寫影片連結網址。

提出足以證明方案具市場性，例如有效（訂閱中）付費客戶
合約或銷售發票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等。

通過資格審查的廠商會安排參加線上或實體簡報會議，由審
查委員會進行遴選，包括技術審查和計畫審查。



雲端解決方案申請須知FAQ(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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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費
核
撥
與
查
核
作
業

七、開立紙本的三聯式發票可以嗎？發
票開立時間與對象？

八、核撥應備文件的使用紀錄system 
log是店家提供，或服務提供者自行填
寫？

九、若店家客戶一直不使用，沒有log
紀錄是否可申請補助？

十、核撥應備文件要提供的「其他績效
相關資料」是指什麼？

十二、提供兩種方案給同一個店家是否
可以申請到6萬元補助？

開立紙本或電子發票都可，買賣合約成立，服務提供者收到
店家款項後，開發票給店家並上傳影本至管理系統留存紀錄。

使用紀錄system log指店家實際使用方案留在服務提供者的
log紀錄，非由店家或服務提供者自行填寫或繪製，服務提
供者須依規定提供log檔才能申請核撥。

否。本計畫補助乃為鼓勵店家使用雲端解決方案，服務提供
者應主動關懷、輔導店家積極使用方案。
必須有符合簽約期滿之log紀錄，客戶沒有使用，則服務提
供者將無法申請補助款。

因方案類型與用途會產生不同績效，例如協助客戶營收成長、
降低行銷成本或改善生產效能等，廠商可依方案對客戶的績
效，提供相關數據資料。

每一店家受補助金額以新台幣3萬元為上限，只得接受補助
一次，且只能透過一家服務提供者代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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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申請操作說明



一、系統帳號申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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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登入計畫管理系統頁面

(https://www.smebiz.org.tw/apply_cloud) 

，點選右下方【申請帳號】

補充說明
請注意，同一個公司統編對應之使用者帳號不可重複註冊，若此帳號
曾經有人註冊，系統會跳出「公司統編(帳號)：○○○○○○，
已申請過 !」請重新修改申請資料。

https://www.smebiz.org.tw/apply_cloud


一、系統帳號申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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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在申請頁面填寫資料 (依申請須知附件1填列)（*項目為必填）

上傳資格證明文件及驗證碼，並點選【送出申請】



一、系統帳號申請(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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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送出申請後，會出現新增帳號成功，【確定】後，
會顯示【帳號申請成功】



一、系統帳號申請(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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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 
請進入您申請Email信箱，點選網址【進行信箱驗證】，及跳出畫面
顯示已成功完成【信箱驗證】。並敬請等待3-5個工作天審查作業



一、系統帳號申請(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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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5 
當您收到【帳號審核通過Email通知信】，表示您已完成帳號申請，即
可至計畫管理系統登入，並進行提案申請與相關資料上傳



二、提案申請與資料上傳(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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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登入計畫管理系統頁面
(https://www.smebiz.org.tw/apply_cloud) ，填寫
登入資訊【統編、密碼、驗證碼】，

再按【登入】

https://www.smebiz.org.tw/apply_cloud


二、提案申請與資料上傳(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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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進入計畫管理系統頁面，按【新增申請】

並依照申請須知附件表格，填列以下資料

附件2.雲端解決方案技術特性說明書

附件3.雲端解決方案推廣計畫書

操作提醒：請每5分鐘暫存一次，避免系統自動登出，造成資料消失



二、提案申請與資料上傳(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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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請將申請作業所有表格欄位填妥，並依照上傳所需之檔案格式，
最後請勾選【聲明事項】及【智慧財產權聲明及授權同意事項】，
點選完成後【送出申請】。

如尚未完成資料填寫，可按【暫存資料】將會保存您填寫之資料

小提醒
請於110 年 7 月 8 日(四)下午 5 時前，
填妥申請應備資料，並記得按出

【送出申請】，收件截止時間依前揭
網站後臺上傳時間認定，逾期不予受理。

操作提醒：請每5分鐘暫存一次，避免系統自動登出，造成資料消失



二、提案申請與資料上傳(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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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
上傳完成後，網頁會出現已新增方案

Step 5 
您的Email信箱，將會收到【檔案上傳成功通知信】



38

Q & A



線上申請作業：
https://www.smebiz.org.tw/apply_cloud

經濟部全國商工
行政服務入口網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本場說明會簡報下載

建構零售暨服務業數據共享創新服務計畫專案辧公室

電話：(02)2553-3988 #822林小姐、830李先生

傳真：(02)2553-1319

E-MAIL：mary.lin@cisanet.org.tw；jason.lee@cisanet.org.tw

地址：106012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37號5樓

第一批申請受理期間：
110/7/1(四)~110/7/8(四)

申請須知
公告

資訊

洽詢

申請及洽詢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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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mebiz.org.tw/apply_cloud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2&menu_id=41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index.jsp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index.jsp
https://reurl.cc/Q9aD55
https://reurl.cc/Q9aD55
mailto:mary.lin@cisanet.org.tw
mailto:betty.jason.lee@cisanet.org.tw

